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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5 年度履职情况的报告 

 

2015 年度，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运作指引》

的要求，以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

度审计工作规程》等相关规定，在公司年报审计、财务信息及其披露、内部审计、

内控制度的建设和执行、会计师事务所聘任等方面，勤勉尽责，很好的履行了自

己的职责，现将本委员会 2015年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审计委员会成员的基本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韩雪、贺志华、喻陆三位董事组成，其中：

韩雪、贺志华为公司独立董事，主任委员由会计专业独立董事韩雪担任。审计委

员会各成员简历如下： 

韩雪：女，1970 年 9月出生，硕士，高级会计师，曾任深圳市友信达通讯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深视传媒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上市

公司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贺志华：男，1964 年 10 月出生，硕士，曾任国泰君安证券业务董事、国信

证券北京管理总部总经理、国金证券总裁助理、平安证券董事总经理、华林证券

副总裁、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多闻投资基金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喻陆：男，1964 年 1月出生，中共党员，心血管病博士、肾脏病博士后、金

融 EMBA、教授、研究生导师。曾在北京解放军 302医院、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解放军 301医院 、解放军 305医院工作；中南海解放军 305医院肾脏病血液净化

中心创办主任，曾任上市公司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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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健康产业集团投资总监、医疗总监，中信医院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任安徽

省人口基金会副理事长，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二、2015 年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2015年度，审计委员会着重对公司定期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并重点加强了

对公司内控体系的建设及公司2014年度、2015年度报告审计编制工作的过程进行

了监督、检查和审核。审计委员会2015年全年共召开会议4次，现将履职情况汇报

如下： 

（一）督促跟踪财务及内控审计工作 

审计委员会依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保持与公

司内审部门的沟通，通过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及时掌握、监督公司及子公司内部

审计制度、内控制度的建设和执行情况，检查公司财务政策、财务状况及财务报

告程序情况，审核公司财务信息及其披露情况等，勤勉的履行了职责，主要工作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会计师事务所进场审计前，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年度审计工作

的时间安排。 

2、审计委员会在年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前审阅了公司编制的财务会计报表，并

形成了书面意见。 

3、会计师事务所正式进场审计期间, 审计委员会认真履行了监督和核查职

能，发出《审计督促函》，督促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审计时间安排完成审计工作，确

保公司年度报告及相关文件按时披露。 

4、严格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

监管要求，规范工作流程，确保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内控审计工作按计划完成。 

5、在年审注册会计师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再一次审阅了公司财务会计报表，

并出具了书面确认意见。 

（二）评估外部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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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年度报告的审计过程中，审计委员会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讨论和沟通

了公司的审计范围、审计计划、审计方法及在审计中发现的重大事项。审计委员

会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进行了审核，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与

公司业务独立，事务所及其审计人员具备相关资质，审计人员业务熟练、工作勤

勉，按规定执行了审计程序，在审计过程中表现出了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审计委员会审核了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

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审计费用。 

（三）审计委员会重点关注的事项 

1、公司内控体系的建设情况 

审计委员会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就公司内控体系的建设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核查，特别是在内审体系建设上进行了

督促，对公司主要风险进行细化梳理，并将细化后的风险、风险控制措施、检查

方法和控制文档嵌入管理流程，作为评价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有效性的主要参考依

据。 

公司基本完成了内控体系的建设，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主要由公司法人治理制

度和基本管理制度两部分组成，从制度上确保“三会”运作的科学、规范及高效。

强化内部制度梳理、完善及运行评价等工作，并根据公司内控的实际情况，编制

了《公司 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2、持续关注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特别是重大关联交易的发生和进展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认真核查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及对外担

保情况，防止关联股东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它中小股东的利益。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交易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违规的情况。 

3、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 

公司于 2014年 6月 4日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

共获得募集资金净额为 682,849,435.01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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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 年 6 月 3 日，公司通过在工商银行北海分行营业部开设的募集资

金专户归还了欠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借款 162,803,123.56元，归还了欠

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司的借款 137,196,876.44 元，合计归还人民币 3亿元。 

（2）2014年度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0,009.62万元。 

（3）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2.9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在上述

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投资额度。 

（4）2015 年度，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理财产品 105,100 万元，期

末理财产品已到期入账 89,100万元，期末未到期理财产品余额 16,000 万元，2015

年度购买理财产品产生理财收益 1137.77万元。2015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5100

万元，2015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67.94万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日，公司累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募集资金人民

币 45,109.62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24,972.43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

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及期末已入账的理财产品本金与收益），其中：募

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8,972.43 万元；尚未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 16,000.00

万元。 

根据公司《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偿还对关联方的欠款及补充公司及子公司

的流动资金。其中，3 亿元将用于偿还对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广西汉高

盛投资有限公司等的欠款，剩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我们认为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与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一致，公司没有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4、关注公司的业绩预告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披露了两次业绩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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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没有出现业绩预告更正的情况。 

 

三、总体评价 

2015 年，审计委员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运作指引》、《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年度审计工作规程》等相关规定和文件的要求，本着对股东负责的态度，忠实、

勤勉的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的专业作用，保证了公司经营决策的科

学、合规，促进公司在财务信息披露、内控制度的建设和执行等工作的深入开

展，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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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 2015年度履职情况的报告之签署页） 

 

委员签名：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6年 03月 15 日 

 


